
为置换房屋提高生活质量，再

婚六旬女儿要求自己86岁高龄的

母亲搬走，母亲不愿意，女儿竟以自

己是唯一产权人为由，一纸诉状将

母亲告上法庭。近日，上海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排除妨害

纠纷案件，驳回女儿的诉讼请求。

1988年，24岁的小丽在父母的

支持和帮助下，前往国外自费留学，

之后在国外结婚。1993年，小丽与

外籍前夫诞下一女，因生下女儿后

身体欠佳，小丽在女儿7个月大时

就将其送回国，交由母亲陈阿婆抚

养照顾。老房生活不便，2000年，

小丽在上海购置了一套115平方米

的房子，祖孙俩住了进去。多年来，

陈阿婆含辛茹苦养大了外孙女。

2008年，小丽因女儿中考选择回

国，此后和女儿及陈阿婆三人一起

居住在案涉房屋内。

不久，小丽和外籍丈夫因种种

原因离婚。后小丽再婚，婚后夫妻

俩和祖孙俩共同居住在这115平方

米的房子里，陈阿婆继续负责照顾

外孙女。

四人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后，夫

妻双方开始与陈阿婆产生矛盾，小

丽对陈阿婆的生活习惯不满，认为

陈阿婆对女儿的成长造成了不利

影响，也影响了自己和现任丈夫的

感情。

一天，小丽突然宣布她打算卖

掉这套大房子，换购一套小房子，因

为每月仅2000元的养老金降低了

她的生活品质，想通过房屋置换获

得差价改善生活。但这样一来，陈

阿婆就无处容身。虽然陈阿婆表示

可以每月补贴3000元给女儿，小丽

还是执意要卖房。小丽称，陈阿婆

可以搬至和哥哥阿强共同共有的房

屋居住，但该房屋使用面积不过20

平方米左右，阿强一家三口居住已

捉襟见肘，实在无法容纳陈阿婆居

住。更让陈阿婆惊讶又心酸的是，

她竟然收到人民法院传票，才知女

儿竟要和自己对簿公堂。

小丽认为陈阿婆侵犯了自己

对房屋合法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请

求法院判令陈阿婆从房屋迁出。

陈阿婆认为自己一直抚养小丽的

女儿直到大学毕业，小丽却不知感

恩，未尽赡养义务，且在婚后不顾

母女亲情，不考虑自己年迈不便搬

离的情况，逼迫自己搬走，违反公

序良俗。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

理后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陈阿婆

居住在案涉房屋内，是否侵犯了小

丽作为房屋权利人的合法物权。首

先，陈阿婆自小丽购入房屋后就居

住在此，为抚养、照顾小丽年幼无法

独立生活的女儿，所以陈阿婆居住

在这套房屋内是获得小丽同意的，

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小丽说陈阿

婆借照顾其女儿的名义入住房屋，

显然是颠倒因果。

同时，小丽、陈阿婆目前居住的

房屋面积很宽敞，足够他们共同居

住，陈阿婆居住在内并未导致小丽

无法居住、使用房屋。此外，小丽虽

然是115平方米房屋的产权人，但

也是陈阿婆的女儿，小丽不仅依法

享有房屋的物权，也应该依法承担

赡养义务。陈阿婆虽然与阿强共有

一处房屋，但该房屋确实面积狭小，

客观上无法供四人共同居住生活。

如今陈阿婆年事已高，作为子女，理

应让其能在熟悉、稳定、舒适的环境

中安度晚年。

因此，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判决驳回小丽要求母亲搬离房屋

的诉讼请求。

（文中所涉人名均为化名）

本报见习记者 陈佳琳
通讯员 卜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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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恃唯一产权人就能逼母搬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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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六、周日（下午 时到下

午6时）为固定接待免费咨询时间，

其他时间当面咨询需提前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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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普陀区常德路     

号宝华大厦     室（轨交 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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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故收征 当年虚假房屋买卖，如今房产无法过户

离异夫妻和好当天相约买菜
路上“顺”走一辆电动自行车

再婚六旬女儿为卖大房换小房，竟将  岁老母告上法庭

华女士为套取银行贷款，以虚

假房屋买卖形式把自己的房产过户

到胡女士名下，后者死亡后，继承人

拒不配合房产过户，华女士通过诉

讼解决了多年的房屋纠纷难题。

华女士和胡女士是发小，又是

小学和中学同学，如今更是无话不

谈的闺蜜。1998年二人所在区的

老房被拆迁，两家所获安置房位于

本市闵行区同一个安置基地。华女

士本人获得一套动迁安置房（以下

简称系争房屋），房屋产权登记在华

女士一人名下，系争房屋由华女士

居住。2003年华女士注册的一人

公司因急需资金，就找胡女士帮忙，

二人协商采用虚假房屋买卖方式套

取银行贷款供华女士使用。华女士

和胡女士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合

同约定华女士将系争房屋以40万

元的价格出售给胡女士，其中首付

款10万元，银行按揭贷款30万元。

合同签订后，系争房屋过户至胡女

士名下。胡女士和银行签订了抵押

贷款合同，以系争房屋作为抵押，银

行审核后将30万元贷款汇入胡女

士账户，胡女士将这笔款项交由华

女士使用。因为是虚假买卖，约定

的首付款10万元胡女士未向华女士

支付。之后，胡女士名下的按揭贷

款一直由华女士负责偿还。2008年

华女士公司破产，欠了大量外债不

能偿还，此时胡女士已到外地创业，

和华女士失去了联系，华女士无奈

停止支付贷款。2010年银行起诉胡

女士归还贷款，法院在胡女士缺席

的情况下判决胡女士归还银行贷款

和本金利息41万余元，华女士对银

行的起诉毫不知情。2012年2月，

胡女士死亡。2021年华女士偶然得

知胡女士的儿子宋某准备通过继承

的方式获得系争房屋的产权。华女

士找到宋某，讲述了系争房屋的来

龙去脉，但宋某坚持认为系争房屋

是其母亲的产权，不认可华女士虚

假房屋买卖的说法，拒不配合华女

士房屋产权过户的要求。

华女士找到了我们咨询。我们

给她梳理分析，认为在胡女士的继

承人拒不配合的情况下，华女士只

有通过诉讼才能解决房产过户的问

题。华女士和胡女士当年是用虚假

房屋买卖方式套取银行贷款，所借

贷款项由华女士使用，买卖合同约

定的首付款胡女士从未实际支付

过，银行贷款也是由华女士负责归

还，系争房屋一直由华女士家庭使

用，房屋从未向胡女士交付过。这

些事实均符合虚假房屋买卖的特

征。民法典第146条明文规定，“行

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

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因此，华

女士和胡女士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

应当被认定为无效。

后华女士委托我们代理起诉维

权。华女士以胡女士的继承人宋某

等为被告，以放贷银行为第三人提

起了确认系争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之

诉，并要求产权过户至自己名下。

案件走向和判决结果符合我们之前

的分析和预测。法院经过多次开庭

审理，庭审后在法官的释明下，华女

士向放贷银行支付了所有的贷款本

息。法庭审理后认为，综合原告提

供的证据，认定案涉买卖合同中的

“套贷”行为成立，且“套贷”行为违

反的是银行监管法中的强制性规

定，法院据此认定系争房屋买卖合

同无效，鉴于原告已经付清了贷款

本息，遂判决系争房屋产权归属于

原告华女士所有。

本报讯（记者 杨洁 特约通

讯员 李辉）离异夫妻破镜重圆，和

好当天相约外出买菜，返程时竟

“顺”走一辆电动自行车。落网后，

丈夫竟称这么做只是为了让不拔

钥匙的人吃点“苦头”……近日，普

陀警方在“砺剑2024”第十二次集

中清查整治行动中，成功破获了一

起盗窃案，违法行为人已被依法予

以行政拘留。

“我骑车去附近参加活动，才

停在门口没几小时，车就莫名其妙

消失了。”6月17日18时许，普陀公

安分局真如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王

先生报警，称其停放在某菜场门口

的电动自行车被人偷走了。接报

后，警方立即展开调查。经查看现

场公共视频，两名可疑人员进入了

民警的视线。6月20日，在掌握一

定证据后，民警成功将二人抓获，

并当场起获了被盗的电动自行车。

到案后，二人如实供述了自己

的违法事实。经查，违法行为人李

某、张某不久前因感情不和刚刚在

民政局办理登记离婚。冷静期过

后，二人皆有重归于好的意愿，并

于6月17日下午相约一同去菜场

买菜。待他们买完菜往家走时，丈

夫李某突然发现，路边停着一辆未

拔钥匙的电动自行车，便起了贪

念。随后，李某吩咐张某帮自己望

风，由他来实施盗窃。二人共同将

车盗走后，把车停放在自家小区的

车库内并用一把U型锁给车上锁，

没想到还未来得及使用，就被民警

抓获了。面对警方的询问，李某竟

还辩解称，自己这么做只是为了让

不拔钥匙的人吃点“苦头”。

目前，违法行为人李某、张某

因盗窃的违法行为已被普陀警方

依法予以行政拘留。

6月20日，上海公安机关在全

市范围组织开展“砺剑2024”第十

二次集中清查整治行动，深入排查

化解风险隐患，严厉打击各类突出

违法犯罪。

上海警方表示，将持续推进

“砺剑2024”系列专项行动，全面加

强社会面治安防控、精准打击违法

犯罪、主动化解风险隐患，不断提

高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

本报讯（通讯
员 郑茜茜 记者

鲁哲）一年轻男子

在8个月内连偷了

7次外卖，在被多次

教育处罚后仍屡教

不改。近日，犯罪

嫌疑人胡某某因涉

嫌盗窃罪被闵行警

方依法刑事拘留。

6月11日，曹

行派出所民警接到

辖区某商场“平安

联盟”反映，工作人

员发现一名偷外卖

的男子。附近巡逻

民警迅速到场开展

调查。民警到场后

发现，该男子是“熟

面孔”胡某某。从

去年10月起，胡某

某已经在闵行因多

次偷外卖被处罚

过。据统计，胡某

某在8个月内接连偷了7次外卖。

这次，胡某某交代，当天14时

许，他在曹行同一商场内趁外卖员

送餐离开时，打开配送箱寻找喜欢

的食物，偷走并食用。据了解，胡某

某并无固定工作，平时在商场内一

网吧靠游戏代练赚钱，有时肚子饿

了就来到商场内偷外卖吃。

目前，胡某某因涉嫌盗窃罪被

闵行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

进一步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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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65岁的刘老伯写信

给金山警方求助，希望能帮他查找

失联33年的亲人。处理日常信件

的文职辅警杨君看到后，第一时间

向民警汇报，并与刘老伯取得联

系，了解详情。

刘老伯告诉杨君，他的表哥已

亡故多年。年轻时，两人感情很

好，随着自己步入晚年，很希望能

找到表哥的后人，将这一段散落的

亲情再次接续。因时隔久远，刘老

伯只能提供表哥的姓名，其他信息

都已记不太清。

一次次联系过程中，杨君深深

感到老人希望见到失散亲人的迫

切心情。他多次协助民警与分局

相关单位联系查询，但由于线索模

糊，刘老伯的表哥又已去世多年，

其姓名在本市重名人员又较多，难

以一一核实。

多次查询无果，杨君并未放

弃，他不断与刘老伯联系，帮他回

忆其他有用线索。终于，刘老伯想

起表哥上世纪70年代曾支援石化

建设，那里应有他的信息。杨君马

上和民警前往上海石化股份公司

人力资源部门，逐年核对各类档案

材料排查关键信息。

最终，杨君不负群众所托，找

到了刘老伯表哥的确切信息及其

子女的下落。在征询对方意愿的

基础上，杨君促成了刘老伯和表哥

的儿子王先生相认，圆了他多年的

心愿。

通讯员 沈浩
本报记者 屠瑜

失联  年的亲人终相认
  岁老人求助警方寻亲，面对困难金山辅警不放弃


